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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14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永新股份 

 

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《公司章程》修订案 

（修改部分以黑体标注） 

 

鉴于公司向黄山永佳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发行 9,986,033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事

项已完成，现对《公司章程》中相应条款及内容作如下修订： 

修改前  修改后 

第二条 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

系依照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设立外商投资

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》和

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。 

公司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

经济合作部“外经贸资二函[2001]820

号”文批准，由黄山永新装饰包装材料

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。公司在中华人

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

登记，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；2002

年 12月 31日转到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

局。 

公 司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为

340000400000744。 

修改 

第二条 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系依

照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

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》和其他有关规定

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

“本公司”）。 

公司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

合作部“外经贸资二函[2001]820 号”文批

准，由黄山永新装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整体

变更设立。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

行政管理总局注册登记，取得企业法人营业

执照；2002 年 12 月 31 日转到安徽省工商

行政管理局。 

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340000610487231T。 

第三条  公司于 2004 年 6 月 8 日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，首次

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,340 万

股，于 2004 年 7 月 8 日在深圳证券交

易所上市。 

公司于 2007 年 6 月 22 日经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，公开增发新股

普通股 1,194 万股，于 2007 年 7 月 27

日上市交易。 

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经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，以非公开发行

股票方式增发新股普通股 3,140.75 万

股，于 2012 年 7 月 12 日上市交易。 

修改 

第三条  公司于 2004 年 6 月 8 日经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，首次向社会公

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,340 万股，于 2004

年 7 月 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。 

公司于 2007年 6 月 22 日经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核准，公开增发新股普通股

1,194 万股，于 2007 年 7 月 27 日上市交易。 

公司于 2012年 3 月 22 日经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核准，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

增发新股普通股 3,140.75 万股，于 2012 年

7 月 12 日上市交易。 

公司于 2016年 3月 21日经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核准，向黄山永佳（集团）有

限公司发行 998.6033 万股股份购买相关资

产，新增股份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上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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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325,758,450 元。 修改 
第六条 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335,744,483 元。 

第十九条   公司股份总数为

325,758,450 股，全部为普通股。 
修改 

第 十 九 条 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

335,744,483 股，全部为普通股。 

 

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

二 O 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




